
惠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惠东府办〔2018〕 6号

惠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我县政府

投资项目财政管理业务工作

规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’平山、大岭街道办事处’龚察、港口管委会’县府直

属有关单位:

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、规范性文件规定及财政工

作职能’遵循“法定职责必须为’法无授权不可为”的原则’现就调

整我县政府投资项目财政管理业务工作规程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为简化工作流程’提高工作效率’我县政府投资项目的招标

文件、施工合同无需报县财政局审核’由各项目建设单位根据法规和

规范性文件审核和签订°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需送县财政局备案。我

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前期费用（独立费）单项合同3万元以上（含3

万元）的’需送县财政局审核’ 3万元以下的由各建设单位自行审核

和签订.县财政部门按相关规定核拨建安工程款和各项服务费用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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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县财政局不再派人参加工程项目施工图设计专家评审会和工

程项目验收工作;不参与项目工程的设计变更及现场签证的讨论、见

证’不签署《增加工程审批表》意见’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派人参与

并签署意见;有派驻财务总监的工程项目按《惠东县财政性资金投资

基本建设重点项曰财务总监管理办法》 （惠东府办〔2017〕 91号） ’

由县财务总监参加并签署意见°有关工程变更事项请按《惠东县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惠东县政府投资项曰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 （惠东

府办〔2016〕 30号）执行°

三、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施行’此后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

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’从其规定°

特此通知°

惠 室

■
■

公开形式:主动公开

抄送:县委办公室’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’县政协办公室’县纪委办公
室’县法院’县检察院’县武装部。

惠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″年2月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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